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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风电场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局，大兴安岭林业集团：
为支持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，规范风电场项目使用林草地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支持风电场项目合理使用林草地。鼓励在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及沙化盐碱化草原上布局风电场项目。风机基础、施工和检修道路、升压站、集电线路等确需使用林草地的，可以使用（含临时使用）除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地、天然乔木林地和竹林地（包括未成林造林地和迹地，下同）、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下区域及二级国家级公益林中的乔木林地和竹林地、沙漠边缘锁边林草带、基本草原以外的林草地。列入国家级规划的重大项目，经论证并且确实无法避让占用基本草原的，在保证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、质量不降低、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，可使用基本草原。
二、严格避让特殊区域。风电场项目建设应当节约集约使用林草地，严格避让禁建区域的林草地。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重点国有林区、国有林场内不得新建、扩建风电场项目。涉及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、迁徙洄游通道的，应按照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明确风电场升级改造使用林草地要求。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内依法已建风电场项目，原则上不进行改造升级，运行期满后应逐步有序退出。重点国有林区、国有林场、基本草原内依法已建成的老旧风电场项目，如位于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外，在不新增使用林草地面积、不破坏森林草原资源的前提下，可进行改造升级，运行期满后应逐步有序退出。
四、规范风电场项目使用林草地后续办理。在上述禁限建区域外，涉及新建、扩建风电场的，应当合理布设风电机位及机位间距，严格按规定办理林草地审核审批手续。严禁通过违规改造现地的方式，规避风电项目使用林草地的禁限建规定。风电场施工和检修道路，应尽可能利用现有道路等，确需新建或扩建的，可结合符合行业标准的防火路、农村道路等建设。临时使用林草地期满后一年内，以及风电场项目退役后，应及时依法恢复林草植被和生产条件。鼓励推动风电场项目建设与森林草原修复有机结合。
五、强化风电场项目指导和监管。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与同级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能源主管部门做好国土空间规划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、风电开发建设规划和核准、风电资源普查工作的衔接，提前介入项目选址，科学评估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，并考虑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的需要，指导用地单位避让禁建区域。科学开展对风电场项目使用林草地生态影响的监测，加强全过程监管。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通知下发之前，已经批准立项新建或改扩建的风电场项目使用林地的，按照林资发〔2019〕17号文有关规定执行；已经批准立项新建或改扩建的风电场项目使用草原的，可按照批准立项时用地预审意见执行，不得扩大项目使用草原面积；已经通过用地预审，但项目未立项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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